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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核心提示：2013年 7月 1日，新修改的《劳动合同法》修正案正式实施，这次

修改劳动合同法,主要内容就是要从法律上严格规范劳务派遣用工。新修改的劳

动合同法作出切实维护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

的规定。 

  现行劳动合同法是 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劳

务派遣是劳动合同法规范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劳动合同法实施中遇到的一个重

大问题。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出现了劳务派遣单位数量大幅增加,劳务派遣用

工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劳务派遣单位过多过滥,经营不规范;许多用工单位长期

大量使用被派遣劳动者,有的用工单位甚至把劳务派遣作为用工主渠道;被派遣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同工不同酬、不同保障待遇的问题比较突出,

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参加工会组织等权利得不到很好落实,一些被派遣劳动者长

期没有归属感,心理落差较大。 

  这次修改劳动合同法,就是要从法律上严格规范劳务派遣用工。 



  严格限制劳务派遣的岗位范围 

  新修改的劳动合同法严格限制了劳务派遣用工岗位范围。 

  现行法律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

施。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劳务派遣用工数量快速增长,部分企业突破“三性”岗

位范围,在主营业务岗位和一般工作岗位长期大量使用被派遣劳动者。 

  为严格限制劳务派遣用工,新法规定,劳动合同用工是我国的企业基本用工

形式。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

上实施,并对“三性”岗位的具体含义作了进一步界定:临时性工作岗位是指存续

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的岗位;辅助性工作岗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

营业务岗位;替代性工作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无

法工作的一定期间内,可以其他劳动者替代工作的岗位。 

  为防止滥用劳务派遣用工,新法还规定,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

工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一定比例,具体比例由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规定。 

  提高劳务派遣单位的准入门槛 

  新修改的劳动合同法规定,对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实行行政许可。 

  现行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依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设立,注册

资本不得少于五十万元。 

  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从事劳务派遣的单位增长较快。一些劳务派遣单位经

营不规范,规章制度不健全,侵害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由于劳务派遣单位准

入门槛低,承担责任能力差,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难以获得有效

赔偿。 



  为促使劳务派遣单位依法经营,新法规定,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劳动行

政部门依法申请行政许可,并对取得许可的条件作了具体规定,包括将注册资本

要求由不得少于人民币五十万元提高到不得少于人民币二百万元,有与开展业务

相适应的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劳务派遣管理制

度等。 

  应与用工单位劳动者同工同酬 

  新修改的劳动合同法作出切实维护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

同工同酬的权利的规定。 

  同工同酬是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原则。现行劳动合同法规定,被派遣

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用工单位无同类岗位劳动者的,

参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 

  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多数企业对本单位的劳动合同制职工逐步做到了同工

同酬,但对被派遣劳动者与本单位劳动合同制职工实行不同的工资福利标准和分

配办法,有的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企业福利等与用工单位的劳

动合同制职工相比差距较大。 

为落实被派遣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新法增加规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

人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则,对被派遣

劳动者与本单位同类岗位的劳动者实行相同的劳动报酬分配办法。用人单位无同

类岗位劳动者的,参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 

  劳务派遣违法行为将受到处罚 

  新修改的劳动合同法增加了对劳务派遣相应违法行为的处罚。 



  为进一步严格规范劳务派遣用工,新法对法律责任部分作了相应修改:一是

增加规定,对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二是进一步明确规定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

违反本法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以罚款,并适当提高了罚款额度;对劳务派遣单位并可吊销其经营劳务派遣业务

的行政许可。 

  修法前后法律实施作衔接规定 

  新修改的劳动合同法对本法修改后的法律实施工作作出了衔接性规定。 

  为实现修法前后劳务派遣用工制度的平稳过渡,新法规定,本决定公布前已

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和劳务派遣协议继续履行至期限届满,但是劳动合同和劳务

派遣协议的内容不符合本决定关于按照同工同酬原则实行相同的劳动报酬分配

办法的规定的,应当依照本决定进行调整;本决定施行时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单

位,应当在本决定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依法取得行政许可并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方

可继续经营新的劳务派遣业务。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

部门规定。 

 


